
 

財團法人飛捷文教基金會2025獎學金資料表 

請務必確認以下各欄均填寫正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獎學金 
申請件數 

共　　件(獎學金無各校申請上限，本表可自行增列) 

序號 學生姓名 序號 學生姓名 備註 

1  7   

2  8   

3  9   

4  10   

5  11   

6  12   

學校地址  

學校承辦人                             
校 
方 
用 
印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備 註 
1.​ 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並檢附文件向所屬學校申請，資料不全或填寫

不實者，恕不受理；必要時，請配合電訪或家訪抽查。 
2.​ 申請截止日期 自每年4月1日至  4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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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飛捷文教基金會 

獎助學金申請表 

獎學金項目 飛捷獎學金 

 
照

片 
 

姓名  性      別 □男   □女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聯絡電話 (H) 
(手機) 個人email  

家庭狀況 

父親  年齡  職業  

母親  年齡  職業  

其他​
成員 

姓名、與申請人關係、年齡、就讀/就業狀況 

家中已申請​
之各項補助 
(請勾選) 

□無申請任何補助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津貼   □失業補助   □公費待遇​
□其他獎學金                                 □其他補助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公立 
□私立 

學校名稱： 
 

科系： 
年級： 

成績檢核 前一學期  學期成績平均        分 ， 班排名第        名 

過去是否獲飛捷獎學金 
□是，獲獎學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必須繳附 
文件資料 

□ 申請表、自傳、師長說明表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 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 註冊費收據或新蓋註冊章學生證之影本              □ 經學校蓋章之成績單及操行評語 
□ 清寒證明文件(請註明) :                                                         
□ 其他特殊證明文件(請註明) :                                                     

申請人聲明 
1、​ 本人為申領本獎助學金所填具之相關資料一切均為屬實，若經查獲有任何不實或偽造情事，願放棄申領此獎助學

金之資格；若已領取，則願無條件全數繳回此獎助學金之全額，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2、​ 本人同意親自出席頒獎典禮，若本人無法親自出席，即視同放棄，本人不得異議。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  監護人簽章: 

 
◎以下為本會審查填寫◎ 

審核程序 審核結果 審核人員 備  註 

初審    

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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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申請自傳          
※自傳需由申請人親自書寫，空白處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學生姓名：                

◎​ 自我介紹​
(請簡述目前求學狀況、校內校外優異表現、家庭狀況、外來展望，並需檢附相關證明資

料、若提及特殊狀況需檢附資料佐證。例如：低收入戶、重大傷病等等…) 

 

 

 

 

 

 

 

 

 

 

◎​ 這個學期你/妳是否曾經為了讓自己的課業、生活或家庭關係更好而做出改變？如
果還沒，請試著思考自己能為以上幾點做出哪些嘗試與改變？ 

 

 

 

 

 

 

 

 

 

 

◎​ 請簡述你/妳申請飛捷獎學金的理由原因?如果得到這筆獎學金，會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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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說明表 
                                          學生姓名：                

請將申請學生的家庭、學習、個人的情形詳實以告，若認為某學生情形需特別照顧及關心，請特別註明。 
1.學生家庭概況: (請打勾) 申請優秀獎學金者可不填表1只需填表2 
1  學生本人或法定監護人受家庭暴力侵害

者 
11  法定監護人因傷長期住院無法工作，另一法定監護人

靠打零工收入微薄 
2  法定監護人死亡或重病臥床不起，突發頓

失經濟來源 
1

2 
 單親，法定監護人獨立撫養在學小孩 

3  學生家庭屬重大災害災民經主管機關認

定者(助獎學金申請截止日前6個月內之

情事) 

1

3 
 單親，法定監護人無固定工作，生活清苦 

4  家中經濟需要學生打工幫忙 1

4 
 其中一位法定監護人失踨 

5  父母不負責任或父母雙亡之隔代教養 1

5 
 家中經濟由其中一位法定監護人支撐，收入不固定 

6  單親家庭 1

6 
 家庭收入微薄，經常入不敷出，家境貧困 

7  父母早逝與祖父母同生活 1

7 
 家庭背負巨債無力償還 

8  需支應龐大醫療費用致家中經濟拮据 1

8 
 家庭收入僅靠政府補助 

9  法定監護人無工作能力 1

9 
 家中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學生或法定監護人終身傷害 

10  法定監護人因傷長期住院，另一法定監護

人離家，目前寄住親戚家 
2

0 
 

 其他: 

2.導師意見/評語： 
1  樂觀積極 11  腳踏實地 
2  努力向學 12  樂於助人 
3  勇於發問 13  和睦合群、善與人相處 
4  品學兼優 14  俱領導力 
5  謙恭有禮 15  認真負責 
6  成熟懂事 16  熱心參與公共事務 
7  聰明伶俐 17  回饋社會擔任志工 
8  開朗活潑 18  反應敏捷，領悟力強 
9  性情溫和 19  邏輯力強，條理明確 
10  個性淳良 20  具創造力，想像力豐富 

2

1 
 

 其他: 

導師或承辦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姓名: 

聯絡方式: 

聯絡時間：(可複選) 

□上午□下午 □其他                     

簽名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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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飛捷文教基金會 

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申請人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謹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機關名稱：財團法人飛捷文教基金會(以下稱本基金會) 
二、蒐集特定目的：助學金、獎學金、急難救助金､公益相關活動及管理、其他經營合於組

織章程所定之業務、一切合法範圍。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e-mail、財
稅、戶籍、身分別、成績、獎懲、出缺勤、相片、徵信、銀行照會、特徵、性別、婚姻、

家庭成員、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

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等，詳如相關業務申請

書及資料表及助獎學金管理辦法內容。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之保存年限（如：會計

稅法等），本基金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對象：財團法人飛捷文教基金會､捐贈機構或捐贈人､會計師､資訊人員､銀行､學

校､舉辦活動與配合之相關單位或廠商、其他與本基金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依

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三)方式：個人資料檔案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索、整

理之個人資料之集合，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於特定目的範圍內予以利

用，並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予以保護。 
五、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同意上述權利，惟依法本基金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申請人請求為之。 

六、同意若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或不同意本基金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本

基金會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經　財團法人飛捷文教基金會向本人(立同意書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立同意書人)已清

楚瞭解　財團法人飛捷文教基金會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立同意書人)個人資料之目的

及用途，並同意  財團法人飛捷文教基金會於上開全部告知事項，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

人(立同意書人)資料。 
 
 
申請人(即同意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簽名:                    蓋章: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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